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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8月29日

	


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安委会办公室：

2017年8月20日至24日，国务院安委会第5督导组对我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查出一批生产安全隐患和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
省安委会办公室决定对督导组查出的隐患和问题整改进行督办。请你们针对反馈意见5个方面的问题及隐患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时限、要求，并跟踪督促责任单位逐项整改到位。请将整改方案于9月5日前、整改落实情况于9月29日前报省安委办。
附件：国务院安委会第5督导组查出隐患和问题清单

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8月28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宇高，0871-68025580，电子邮箱：sajjxtc@126.com。）
附件

国务院安委会第5督导组查出隐患和问题清单

一、煤矿企业

（一）开远市中和营镇齐顺煤矿

1.该矿长期停产，井下巷道破损垮落且严重失修，主副斜井进风微弱，回风井严重漏风且在用主扇与备用主扇形成循环风，导致井下无风微风；矿井安全监控系统和人员定位系统无法运行，不具备下井条件。

2.该矿在安全无保障情况下，每班安排2-5人下井巡查和排水，且瓦检员和排水工曾在无风状态下违规下井排水。开远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专人盯守形同虚设，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3.副井提升绞车接地极拔出地面。

（二）华宁县华盖山煤矿                                                                                                  
    1.104回采工作面上出口处4架工字钢支柱倾斜且未加强支护，104回采工作面有2个单体液压支柱卸压。                                                                                                                                                                              
    2.安装在104回采工作面及104联络巷内的刮板输送机机头采用单根木支柱压柱固定，不能有效固定刮板输送机。                                                                                                   
    3.104通风联络巷内反向风门不能关闭，未设置可调节风窗。                                                                                                   
    4.104回风巷内1处自燃发火观测点采用人工定期检测方式进行观测，未设置一氧化碳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                                                                                                   
    5.副井井底车场内“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警示标志未悬挂醒目标志。                                                                                                   
    6.井下作业人员李忠华未熟练掌握自救器的使用方法。                                                                                                   
    7.煤矿在105运输巷掘进工作面使用的耙装机采用钢丝绳打绳结的方式连接耙斗。                                                                                                   
    8.井下隔爆水棚一端挂钩固定在悬挂金属架上，隔爆水袋悬挂角度小于75°，受冲击时不能自动脱落。                                                                                                   
    9.中央泵房安全出口处设置金属栅栏并上锁。                                                                                                   
    10.煤矿2名从业人员在井下作业时未佩戴专用防尘口罩（佩戴普通口罩）。                                                                                                                                                                                                      
    （三）开远市布沼坝露天矿  
 1.采场东帮采装工作面有2名煤炭运输车辆的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帽等个人防护用品在采场内活动。                                                

 2.采场内部分矿山道路(移动坑线)未设置限速标志，道路岔口处未设置行驶指示标志，弯道等特殊路段未设警示标志。                                  

3.煤矿对从业人员的职业卫生培训未建立专门档案，无培训课件，无参加培训人员签到表。                                                                                                   
    4.煤矿在963水泵房悬挂的职业危害因素牌板未悬挂在醒目位置。

5.自2013年以来没有对劳动者开展职业健康体检工作。

二、危险化学品企业

（四）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红磷分公司

1.特殊作业审批过程中，对于作业现场的危险因素辨识不准确，缺少相关防范措施。

2.液氨储罐区是一级重大危险源，但2016年6月在储罐区西南角新增一操作室，未对重大危险源重新进行辨识、安全评价及分级；新建的操作室朝向液氨储罐的方向，并设有门窗。

3.液氨储罐区与11#库安全距离不足。

4.企业自行组织开展的风险分级管理，将合成氨装置、氨站、硫磺库等设定为一般风险区域。

（五）云南开远解化化工公司

1.动火、进入受限空间作业风险管控存在漏洞。一是风险辨识不全面，漏检少检有关气体；二是审批程序管理存在漏洞，存在先审批签字再采样分析的情况；三是动火中断（超过30分钟）后，未按要求重新采样分析；四是动火作业无完工验收的环节；五是受限空间作业存在安全管理部门先审批、施工单位后审批的情况。

2.部分接触粉尘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员工未参加职业健康体检。

3.临近甲醇罐区的控制室，部分电气设备不防爆，且面向罐区方向设有玻璃窗户。

4.职业健康及安全生产警示标识悬挂不规范。

（六）云南新蓝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对主要危险化学品的理化特征和主要风险不清楚、不掌握。

2.2016年运行的二期项目未依法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

3.动火作业风险管控存在漏洞。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对动火作业的危险因素不清楚，未进行可燃气体检测分析。

4.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对可燃气体、有毒有害气体报警装置的工作原理、点位识别等情况不清楚。

5.企业作业现场安全生产、职业健康警示标识设置不规范。

6.部分工艺管道无支撑，设备无固定。

7.高危区域部分照明设施不防爆。

（七）云南玉溪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对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不清楚。

2.未依法组织2016年度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3.工人职业健康体检针对性不强，仅针对粉尘、噪声等职业危害因素开展职业健康体检。

4.受限空间作业风险管控存在漏洞。危害因素辨识不全面，仅分析了氧含量，未对其他有毒有害气体进行分析。作业票审批、签字管理不规范。

5.硫酸卸酸车位无防护。

6.现场清理、防滑工作不到位。

7.现场氧气、乙炔瓶放置间距不够。

（八）中石油云南石化有限公司

1.汽车散装站台，甲苯装车台的装车静电接地线与其它设备的接地串接，未单独入地。

2.抽查中控室内操人员，对岗位接触的危化品介质（汽油、石脑油等）的安全生产信息（爆炸极限、报警值设定）不掌握。 

3.部分接触有毒有害危害因素岗位未在醒目位置规范设置警告标识和警示说明。

（九）中石油云南成品油管道安宁首站

1.中控室未放置岗位操作规程、工艺卡片；询问一操作人员，不掌握稳高压消防水系统的控制指标。

三、冶炼企业

（十）云南锡业股份公司冶炼分公司

1.动火作业审批管理存在问题。一是未进行分级管理；二是风险辨识不全面，漏检少检有关气体；三是气体分析、审批签字无具体时间；四是一次票据审批，持续使用近一个月。

2.熔炼车间顶吹炉主控室面向顶吹炉为玻璃门窗，且未配备二氧化碳灭火器。

3.应急预案中的危险区域识别与现场实际划分不一致。

4.企业员工对“煤制气”安全管理意识不足。

（十一）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1.部分接触粉尘、噪声、高温、煤气等职业危害因素岗位未在醒目位置规范设置警告标识和警示说明；未在醒目位置规范张贴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查结果。

2.部分接触噪声、粉尘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职工未按照要求佩戴个体防护用品或佩戴不符合职业卫生标准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

3.2017年职业健康体检过程中发现9人听力异常、19人尿铅偏高、13人胸片异常，未针对性采取防控措施。

（十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铜业分公司

1.部分接触粉尘、噪声、高温等职业危害因素岗位未在醒目位置规范设置警告标识和警示说明，部分岗位的警示说明不规范；未在醒目位置规范张贴职业病危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查结果。

2.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材料不齐全。缺少劳动者职业史、既往病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病诊疗（有2人开展过职业病诊断）、医学随访等资料。

3.职业病危害告知和职业健康知识培训工作须进一步完善。

4.2017年3月职业健康体检过程中发现多人体检结果异常。其中，11人尿砷超标，仅1人按要求复查，10人至今未复查，也未作处理。4人尿铅超标，仅2人复查，2人至今未复查。5人胸片异常，至今未复查。

5.未制定硝酸泄露和剧毒物砷化氢泄露应急预案。

四、工贸企业

（十三）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部分接触噪声、粉尘、电磁辐射等职业危害因素岗位未在醒目位置规范设置警告标识和警示说明。

2.部分接触噪声、粉尘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职工未按照要求佩戴个体防护用品。

3.部分应急预案未发布。

（十四）云南省玉溪市太标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

1.真空厂房的压缩气瓶存放不符合要求。

2.检查时作业现场有天然气泄漏现象。

3.接触噪声、粉尘、高温、有毒气体等职业危害因素岗位未在醒目位置规范设置警告标识和警示说明。未在醒目位置规范张贴职业病危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查结果。

（十五）宜良创宇纸业有限公司

1.未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职业健康体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健康培训等工作。

2.接触噪声、粉尘、H2S等职业危害因素岗位未在醒目位置规范设置警告标识和警示说明。未在醒目位置规范张贴职业病危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查结果。

3.部分接触噪声、H2S、粉尘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职工未按照要求佩戴满足职业卫生标准的个体防护用品。

4.部分H2S浓度水平较高的岗位未设置报警装置。

5.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对有关安全管理和职业健康法规政策和专业知识了解不清楚，管理水平欠缺。

6.空气呼吸器管理不规范，气压不足，安全员操作不熟练。

7.干燥卷纸厂房异味较大，通风不良。

（十六）云南东晟纸业有限公司

1.接触噪声、H2S等职业危害因素岗位未在醒目位置规范设置警告标识和警示说明。未在醒目位置规范张贴职业病危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查结果。

2.部分接触噪声、H2S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职工未按照要求佩戴满足职业卫生标准的个体防护用品。

五、非煤矿山企业

（十七）花子洞采石场

1.第一台阶高度近40米，超出规定高度近一倍。

2.未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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